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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李前军

来沪打工的少女不幸命丧车轮之下， 虽然她在上海工作、 生

活已有 1 年多， 但 “某镇某某村” 的住址却使得肇事方主张应按

农村标准赔偿。

在这起发生在十年前的案件中， 人身损害赔偿有着比较大的

“城乡差别”。

但是， 住址是 “村” 就应该按农村标准赔偿么？ 作为提供法

律援助的律师， 我开始了不懈的 “较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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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死亡 赔偿标准引发争议
多方查证 按照城镇标准赔偿

一场车祸

姐妹天人永隔

来自四川的柳晓霞、 柳晓蕾姐

妹俩都是“90 后”，由于从小失去父

亲，母亲又早早改嫁，姐妹俩一直相

依为命。

柳晓霞初中毕业便来到上海打

工，一年后，妹妹柳晓蕾也追随姐姐

来到上海打工。

一天柳晓霞和妹妹柳晓蕾两人

各骑一辆自行车从住地外出， 中午

约 12 点 20 分左右， 当她们一前一

后通过一个路口时， 柳晓霞由于速

度较快， 便穿过了显示绿灯通行的

路口向前行，随即左转，而妹妹柳晓

蕾速度较慢， 车到路口时信号灯已

经转为红灯。

当时，柳晓蕾只顾追上姐姐，没

有注意信号灯的变化。

而就在这时， 与柳晓蕾同方向

通行的一辆重型自卸货车也是遇红

灯直行。在路口中间，重型自卸货车

的左侧车头与向左前方柳晓蕾所骑

自行车的尾部相撞， 柳晓蕾随即被

甩入车下，因伤重不治而死亡。

接受指派

提供法律援助

事故发生后， 交警部门做出了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定死者柳

晓蕾与货车驾驶员石勇承担同等责

任。

资料显示， 事故车辆的所有人

为本市某建筑土方基础工程公司，

司机石勇是该公司工作人员， 当天

系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发生事故，

该车向保险公司投保了 “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因为就赔偿方案无法达成一致

意见， 因此柳晓蕾的家人一直没能

获得赔偿，无奈之下，他们想到要找

一个律师。可是由于家境贫困，他们

只得求助于法律援助中心。

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接手案件

后，我和当事人柳晓霞、柳晓霞的母

亲、姑父等亲属进行了会谈，分析了

案件可能存在的难点及风险。

我感到， 这起案件中可能涉及

到的最关键问题， 就是相关赔偿的

计算标准问题。具体说，就是能否按

照城镇标准获得赔偿的问题。

赔偿标准

成为争议焦点

本案开庭过程中， 被告方对案

件事实、保险赔偿项目、赔偿主体等

问题基本没有异议，最终，还是如我

所料地对本案到底应适用农村标准

还是城镇标准赔偿产生了分歧。

为证实受害人一方的赔偿应适

用城镇标准， 我向法庭提交了死者

柳晓蕾在事发前已在上海缴纳一年

以上个人所得税的完税证明， 提交

了柳晓蕾的劳动合同书， 证明签订

合同的日期跟交通事故发生之间已

逾一年以上。

而被告方强调， 由于劳动合同

书中显示死者柳晓蕾居住地点为上

海市郊的农村区域， 因而应适用农

村标准进行赔偿，经法庭辩论后，双

方各持己见，最后也未能达成调解。

庭审后， 根据法庭对于案件中

关于适用标准的倾向意见， 我分析

认为， 我方如果不能回击对方关于

赔偿标准的质疑， 审判结果很可能

将不利于我们。

多方查访

获得关键信息

仔细分析后我注意到， 法庭对

于死者柳晓蕾生活在农村区域的判

断， 其依据正是我方所提交的劳动

合同书上留下的“某镇某某村”的记

载。 按照通常的理解，坐落在“某镇

某某村”的一家公司，显然就是位于

市郊农村了。

可是我感到， 城镇与乡村的区

别， 更多应体现在是以工业还是以

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基础上， 而本

案中的死者生前所居住的地域，是

纯粹的工业区域。

基于这样的认识， 我认为死者

所居住的某某村隶属于以工业化为

主的城镇，应适用于城镇标准。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 受害人所

居住的区域虽然在行政区域上是农

村村委建制， 但是该区域是否被统

计部门纳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

据的取得范围呢？或者说，统计部门

形成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

来源范围， 是否覆盖了死者生前所

居住的这个区域呢？

经与市统计局多个部门的工作

人员取得联系并进行咨询， 我最终

得到确认， 死者生前所住的区域的

确是上海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

据来源调查的覆盖范围。

代理意见

细述我方理由

得到这些信息后， 我当然希望

能够拿到一份书面的证明材料。

遗憾的是， 虽然经过我多次电

话沟通和当面请求， 并介绍了案件

一方的处境， 但相关部门的工作人

员都表示， 他们只能给予力所能及

和规定范围内的支持， 无法提供我

书面的证明材料。

因此，我只能根据调查的情况，

进一步完善了我的代理意见， 并提

交给了法庭。

在代理意见中我指出， 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批复， 对交通事

故受害人按照城镇标准进行赔偿的

认定标准，包括“经常居住地”“主要

收入来源地”等条件。

而我方向法庭提交的死者柳晓

蕾的劳动合同书表明， 其在上海居

住已达一年以上， 完全符合现行法

律关于“经常居住地”的认定条件。

在上海工作期间， 柳晓蕾每月

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并有相关完

税证明。

最后， 通过相关统计部门获得

的信息显示， 死者生前所居住的本

市某镇某某村， 在当年上海市国民

经济数据采集时是作为 “主城区”

的。

换句话说， 死者居住地属于这

一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数据采集覆盖范围。

法院判决

按城镇标准赔偿

我还指出，根据国务院《统计上

划分城乡的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

作为统计上划分城乡的依据， 不改

变现有的行政区划、隶属关系、管理

权限和机构编制，以及土地规划、城

乡规划等有关规定。 ”

该规定第四条表明：“城镇包括

城区和镇区。 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

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

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

域。 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

政府驻地和其他镇， 政府驻地的实际

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

域。 ”

因此， 死者柳晓蕾身前的居住地

是属于城区范围的。

案件审理后不久， 我收到了法院

寄来的判决书。

翻到判决结果那页， 法院完全采

纳了我的代理意见， 判决按城镇标准

进行赔偿。

当我将这一判决结果告诉柳晓霞

时， 早就知道案件的风险可能出现在

赔偿标准上的柳晓霞终于松了一口

气。

本案发生在十多年前， 如果按当

时的农村标准赔偿， 柳晓蕾的家人只

能得到约 26 万余元的赔偿，而按城镇

标准， 她们得到了 51 万余元的赔偿，

两者相差有 24 万余元。

当然，再多的钱，也无法改变这对

姐妹天人永隔的境遇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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